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办案及业务用房专项维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根据市机管局要求申报2020年度办公用房维修计划，根据机管局维修批复安排维修预算
项目主要包括：重新粉刷办公室、会议室及卫生间、茶水间的顶面和墙面；重新粉刷楼梯间
的顶面和墙面；重新粉刷走道及公共空间的顶面和墙面；对财务室进行空间布局调整；对案
件研究中心进行功能性调整；对案件受理中心大厅进行功能性调整。

立项依据：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号《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办法》中办发[2017]70号《上海市市级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管理办法》沪机管[2
019]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楼房使用年限已久，出现外观及功能上的缺损，已无法满足检察
业务的使用需求。项目为了完善检察院内设施功能，改善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条件，以适应新
时代检察院发展的需求，保障检察院建设的平稳发展，为检察业务的正常开展，实施专项维
修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由警务保障部负责该项目前期立项时的审批，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协调等工作安
排。并负责项目立项、预算编制、项目建设、采购和具体实施，还负责对项目的监督、验收
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完成项目招标流程，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提供设计服务、监理服务和审价服
务，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人民检察院建设的各项基本要求，完成本院大楼的相关改造工作，使其满足检察院的各
类办案业务需求。加强司法保障力度，推进检察院建设整体规划，全面提升本院综合办案业
务能力。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468,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6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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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墙面、顶面粉刷完成率 =100%

办公用房装修完成率 =100%

质量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修缮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办公用房安全隐患 降低

办公用房内部整洁度 提升

办公用房使用功能 完善

施工影响情况 较低

环境效益 设备环保情况 符合节能环保要求

满意度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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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办案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检察办案业务费主要包括特情费；技术检验鉴定和翻译费；协助办案费；侦缉调查费，就办
案业务内容进行保障，对检察检务工作进行辅助保障。

立项依据：
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
举报工作规定〉的通知》（高检发[2014]15号）《关于印发<12309上海检察
服务平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沪检发办字[2015]56号）等。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特情费：特情人员生活补助费，执行特殊勤务必须开支的招待费、交通费、交际费、补偿费
、职业掩护费等；技术检验鉴定和翻译费：为鉴定证据、固定证据所发生的法医、物证、声
像、司法会计、心理、金融证券、期货、计算机等专业鉴定费；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笔译、口
译的翻译费；协助办案费：聘请有关部门、人员协助办案，审查案件的劳务费、交通费、食
宿费等。侦缉调查费：案件线索收集、备案所需费用；侦查办案所需的勘验费；证人的临时
食宿、医疗、交通、误工补助费、劳务费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财政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对检察业务费的开支
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办法指出：检察业务费包括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应根
据具体开支的内容列入相应的支出科目。在《办法》规定的开支内容中，除已列入基本支出
和单列项目经费外，其余与办案相关的业务经费均列入检察办案业务费中。近几年，高检院
及市院也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对控申举报业务、信访接待业务等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如：
《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的通知》（高检发[2014]15号）、《关于
印发<12309上海检察服务平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沪检发办字[2015
]56号）等。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案件实际需求进行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检察办案办案业务费，对检察办案业务进行辅助，以保障检察办案业务的正常开展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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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专业鉴定完成率 =100%

协助办案完成率 =100%

特情补助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 经费审批准确率 =100%

时效 经费报销发放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案件结案率 >=90%

督办案件结案率 =100%

满意度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特情人员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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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保障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该项目实施内容包括刑事案件赔偿及刑事司法援助，司法救助经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办理国家赔偿案件，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款。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
政委[2014]3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在司法办案中帮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摆脱生活困难，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
会和谐。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
驶职权。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
政委[2014]3号）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实际救助需求发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驶职权。
在司法办案中帮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摆脱生活困难，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
会和谐。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04,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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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救助审批规范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救助金发放完成率 =100%

质量 救助审批准确率 =100%

时效 救助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 救助金额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救助对象上访率 <=10%

骗取补助事件发生次数 =0次

满意度 救助对象满意度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 6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工作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为更好地对外宣传本院的各项工作，树立良好的检察机关形象，体现检察院各项业务工作的
规范化、精细化，本院拟对检察业务工作进行全方面保障，由此设立了2020年检察业务
工作费项目。该项目包括检察宣传费；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费；档案数字化加工费；检查政策
理论研究四个子项。

立项依据： 财行[2014]号；沪检发案管字[2015]34号；沪财绩[2018]15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检察宣传时检察机关发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体作用的重要体现。检察宣传通过对法
律政策、检察职能、检察成果的正确解读，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强化公
民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感，从而推动依法治国进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基础条件。
在检务公开的背景下， 检察宣传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检察档案数字
化及检察业务用资料两个子项，是本院对检察档案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一个提升、检察业
务用资料是检察工作紧跟时代的节拍，符合当下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保证检察宣传顺
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本院办公室结合实际需求，认为设立该项目有较强的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技术上，目前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日趋成熟的扫描技术能
够满足基本的纸质档案数字化储存与检索；人员配备上，检务保障部有专人负责对档案数字
化进行监督、收集各项检察业务用资料并进行理论研究。检察宣传工作也由办公室牵头进行
。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实际需求进行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加强检察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确保检察业务用资料能够及时更新并认真贯彻和执行
关于检察业务宣传的各项规定。完成检察档案数字化扫描，以方便各类档案的储存与检索；
收集并主导检察业务各项资料的购买、发放工作，确保检察业务能够与时俱进；完成检察业
务宣传的各项要求，切实履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职责，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6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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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检察宣传工作完成率 =100%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率 =100%

档案数字化工作完成率 =100%

检察理论研究资料采购完成率 =100%

质量
绩效评价预算资金覆盖率 达到市财政标准

档案扫描合格率 >=98%

时效

检察宣传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检察理论研究资料采购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检察院社会影响力 提升

档案查阅效率 提升

满意度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检察业务工作费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配套设施 档案数字化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信息共享 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性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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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交通工具更新购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原有的执法执勤车辆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
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检察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本
院制定了交通工具购置费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车保证检察业
务的顺利进行。2020年计划采购2辆荣威ei6汽车，作为执法执勤用车使用。

立项依据：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沪财行
[2011]46号文）《市机管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
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
使用管理办法》（财行[2011]180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检察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本院此次申请更新购置的
车辆已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出现磨损严重、故障频繁等问题。为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
和保证办案业务用车，设立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技术上，本院有专业人员结合日常车辆管理的实际情况拟定更新车辆的数量、采购标准规格
、配件的数量等；人员资源配备上，检务保障部负责旧车辆的报废处置工作；检务保障部负
责车辆的采购、验收、管理等工作；采购标准上，本院严格按照车辆改革后的额度标准，该
项目是对原有机动车的报废与更新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于2020年3月启动；2020年5月完成车辆报废工作；2020年7月确定供应
商；2020年10-11月完成新车采购入库。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更新购置，消
除因车辆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检察业务办案效
率，确保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593,362 项目当年预算（元）： 593,36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93,36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9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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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车辆巡检规范性 完善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旧车报废数 =2辆

新车采购数 =2辆

质量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车辆报废及时率 =100%

车辆采购及时率 =100%

成本 车辆采购单价成本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车辆闲置率 =0%

车辆维修成本 下降

社会效益 车辆智能化水平 提升

环境效益 新能源汽车占比 同比上升

满意度 车辆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车辆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车辆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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